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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師查核報告書 

 

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郵局  公鑒： 

 

查核意見 

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私立海

星高級中學辦理) (以下簡稱花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 民國 114年 07 月 31日及民

國 113年 07月 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3年 08 月 01日至 114年 07月 31 日(113學

年度)及民國 112年 08月 01 日至 113年 07月 31日(112學年度)之收支餘絀表，業經本會

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

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暨「非營利幼兒園

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花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

心民國 114 年 07 月 31日及民國 113 年 07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13 年 08 月 01 日至

114 年 07 月 31 日(113 學年度) 及民國 112 年 08 月 01 日至 113 年 07 月 31 日(112 學年度)

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花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

核意見之基礎。 

強調事項 

本報告僅供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郵局處監督所轄之花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

心目的使用，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公

報」、「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暨「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

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花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繼續經

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終止花蓮仁

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或除終止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外別無實際可行之

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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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

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

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

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

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

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

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

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

目的非對花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花蓮仁

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

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

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花

蓮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

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朱李美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朱李美 

                                 會員證字號：台省會證字第 2615號 

                         地  址：花蓮縣花蓮市鎮國街 29號 

                                 電  話：03-8329728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0 9 月 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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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產 附註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3)、四(1) 4,557,576 45.61 4,338,473 52.85

　應收款項 0 0.00 414,518 5.05

  預付款項 四(2) 91,026 0.91 93,676 1.14

    流動資產合計 4,648,602 46.52 4,846,667 59.05

非流動資產

　基金 二(6)、四(3) 3,715,981 37.19 1,733,246 21.12

  代管財產 1,628,384 16.30 1,628,384 19.84

    非流動資產 5,344,365 53.48 3,361,630 40.95

資產總額 9,992,967 100.00 8,208,297 100.00

負債及餘絀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四(4) 188,504 1.89 307,815 3.75

　預收款項 二(5)、四(5) 2,040,240  20.42 2,077,905 25.31

    流動負債合計 2,228,744 22.30 2,385,720 29.06

非流動負債

　資遣費準備 二(6)、四(3) 112,146 1.12 73,907 0.90

  業務發展準備 二(7) 5,507,242 55.11 3,603,835 43.90

　應付代管財產 二(9) 1,628,384 16.30 1,628,384 19.84

    非流動負債合計 7,247,772 72.53 5,306,126 64.64

    負債合計 9,476,516 94.83 7,691,846 93.71

餘絀總額

　累積餘絀 四(6) 516,451 5.17 516,451 6.29

    餘絀總額合計 516,451 5.17 516,451 6.29

負債及餘絀總額 9,992,967 100.00 8,208,297 100.00

(隨附之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會計：                    園長：                    負責人：

113年07月31日

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辦理)

資產負債表

民國114年07月31日及民國113年07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114年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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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科目 附註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收入

　教保費收入 二(8)、九(一) 9,108,960 9,113,103 4,143 100.05

　教保費收入減項 九(一) - (38,526) (38,526)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二(8)、九(一) - 140,995 140,995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減項 - (5,495) (5,495) -

　利息收入 九(一) - 23,935 23,935 -

  其他收入 九(一) - 621,331 621,331 -

收入合計 9,108,960 9,855,343 746,383 

-

支　出　部　份 -

　人事費 九(二) 7,716,896 6,057,520 (1,659,376) 78.50

　業務費 九(三) 508,000 344,181 (163,819) 67.75

　材料費 九(四) 978,320 594,453 (383,867) 60.76

　維護及修繕購置費 九(五) 171,400 104,907 (66,493) 61.21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 九(六) 179,112 2,052,339 1,873,227 1,145.84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及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九(七) - 109,835 109,835 -

  其他支出 九(八) - 527,362 527,362 -

支出合計 9,553,728 9,790,597 236,869 

本期餘絀 64,746 

所得稅費用 64,746 

本期餘絀（稅後） - 

會計科目 附註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B/A*100%)

收入

　教保費收入 二(8)、九(一) 9,271,620 9,291,923 20,303 100.22

　教保費收入減項 九(一) - (58,616) (58,616)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二(8)、九(一) - 160,780 160,780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減項 - (9,872) (9,872) -

　利息收入 九(一) - 11,456 11,456 -

  其他收入 九(一) - 258,321 258,321 -

收入合計 9,271,620 9,653,992 382,372

支　出　部　份

　人事費 九(二) 6,815,602 5,820,476 (995,126) 85.40

　業務費 九(三) 506,000 287,586 (218,414) 56.84

　材料費 九(四) 995,790 685,728 (310,062) 68.86

　維護及修繕購置費 九(五) 172,800 73,550 (99,250) 42.56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 九(六) 180,539 2,094,975 1,914,436 1,160.40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及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九(七) - 109,624 109,624 -

  其他支出 九(八) - 258,321 258,321 -

支出合計 8,670,731 9,330,260 659,529

本期餘絀 323,732

所得稅費用 48,179

本期餘絀（稅後） 275,553

會計：                    園長：                    負責人：

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辦理)

收支餘絀表

民國112年8月1日至113年7月31日(112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民國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113學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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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辦理)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14 年 07 月 31 日及民國 113年 07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教保服務中心概況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郵局於 111 年 06月 01日，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

實施辦法，委託財團法人臺灣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辦理中華郵政公司吉安

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中心)，由中華郵

政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郵局以無償方式或協調其他機關（構）以無償方式，提供土

地、建物、設施及設備，依教育部臺教授國字第 1120064549 號函重新核定營運成

本及招收幼生人數為 56 名。營運成本負擔方式係由家長與政府機關共同分攤，以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年度營運成本計算。履約期間民國 111年 08月 01日起至民國

115 年 07 月 31 日止，計四學年度。截至民國 114 年 07 月 31 日止，仁里郵局職場

互助教保中心招收幼生人數為 56人。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1)會計年度  

本中心之會計年度以非曆年制為準，為每年 08月 01日至次年 07 月 31日止。 

(2)會計基礎  

本中心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二條及『非營利幼兒園會計

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會計基礎平時採用現金收付制，年終結算時採用權

責發生制。 

(3)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及銀行存款應按性質分項列報，其到期日在一年以上者，應加註明。 

(4)員工退休金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採確定提撥制。對適用該條例之員工，本公司每月負

擔之員工退休金提撥率，不得低於員工每月工資百分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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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預收款項  

應按主要類別分類，其有特定事項者並應註明。 

(6)資遣費/資遣準備金 

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並以

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7)業務發展金/業務發展金準備 

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

委託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

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報經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同意後提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入總額

百分之二十為限。 

(8)收入和成本認定  

所有以教保服務中心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均應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

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 

(9)購置財產/應付購置財產 

本中心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規定教保服務中心購

置單價一萬元以上之財產及設施設備所作之備忘。 

(10) 經費流用及勻支原則  

營運成本屬由政府與家長共同分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經費流用及勻支：  

1.人事費： 

(A)除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定調增相關費用致不敷使用者外，不得流入。 

(B)人事費總預算內，除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加班費不得超支、自強活動

以營運成本編制數額為支用上限，超過部分由非營利法人自行支應外，其餘各

細項得相互勻支。 

(C)人事費不得流出。 

2.業務費：得在業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20%為上限。 

3.材料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B)材料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

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20%為上限。但

餐點費，不得移作他用。 



 

 

 7 

4.公共事務管理費：除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5.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 

(A)除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外，其餘項目，不得流入。 

(B)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 

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依上開規定勻支其他項目經費。 

(C)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均不得流出。 

6.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均不得流入。 

7.教保服務中心依前六目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或勻支，應留有紀錄；倘有特殊情形致

各項經費不敷使用，有超過前六目流用或勻支規定之需要者，得檢附流用及勻支

申請表，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該學年度總預算

內調整各該項目經費之額度。但雜支及行政管理費，不得增加。  

8.教保費、延長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等相關家長應繳納之費用，倘因不可

歸責於非營利幼兒園之原因致無法收回者，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列為呆帳。 

9.業務發展費：教保服務中心當學年度之資遣費準備金未達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計

算之金額，或未受限制之現金（指資遣費準備金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以外之銀行存

款）不足以支應各項支出時，得檢附動支申請表，報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後，動支業準備金。動支現行契約期間提存之業務發展準備

金，限用於現行契約之預算項目。  

10.累積餘絀：現行契約期間之累積餘絀限用於修繕購置費，經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之用。  

11.以前簽契約期間產生之業務發展準備金及累積餘絀，應依本辦法第三十三條第二

項賸餘款之處理規定辦理。 

(11) 賸餘款動支  

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 33 條之規定，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

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

用；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經依會計師簽證最後學年度資產負債表之累計餘絀有賸

餘，於清償債務後仍有結餘者，其處理程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同意由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或契約屆滿、終止而重新依第七條規定完成委

託辦理程序，仍委託原非營利法人繼續辦理者，優先用於該中心教保服務人員

與其他服務人員之資遣費，及繼續辦理契約期間教保服務人員與其他服務人員

之人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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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契約期間屆滿未獲政府機關（構）或公營公司通知其申請續辦，或申請繼續辦理

未經同意、契約終止者： 

(A)優先用於該中心教保服務人員及其他服務人員之資遣費。 

(B)依前目處理後，仍有賸餘款者，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或終止後二個月內全數繳

回各政府機關（構）或公營公司，用於改善該中心教學設施、設備。 

(12)預算決算之編審  

本中心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五條規定應於每

年九月五日前，應自行製作前一學年度決算財務報表並檢查無誤後，將財務報表及

相關資料送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任之會計師或由會計師到園，

依查核附表進行查核簽證，以備供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三、會計原則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無  

四、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現金及約當現金  

上列銀行存款，皆存入銀行，無存放於其他公私企業或個人。另依職場互助式

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職場

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

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報經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公司同意後提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入總額百分之二

十為限。截至 114 年 07 月 31 日止，尚有 113 年業務發展準費金 1,903,407 元係

為受限制之銀行存款。 

(2)預付款項  

 114年 07月 31日   113年 07月 31日  

現    金           $20,000            $20,000  

活期存款    4,537,576    4,318,473 

合    計       $4,557,576       $4,338,473 

 114年 07月 31日   113年 07月 31日  

預付費用 $976  $976 

用品盤存        90,050        92,700 

合    計       $91,026        $93,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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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金  

1.上列資遣準備金明細： 

上列受限制金額為 112,146 元(帳列非流動負債-資遣費準備)，係教保中心依

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所提撥之資遣準備金。截

至 114年 07月 31日止業已提撥等額款項至資遣準備金銀行專戶。 

2.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

委託辦理之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

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報經政

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同意後提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以當年

度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另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

項」第十三項第九點規定非營利幼兒園當學年度未受限制之現金（指資遣費準

備金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以外之銀行存款）不足以支應各項支出時，得動支業務

發展準備金，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動支現行契約期間提存之業

務發展準備金，限用於現行契約之預算項目。 

 (A)113學年度業務發展準備金提列明細(114年 07月 31日) 

實際收入(A) 實際支出(B) 差異數(C=A-B) 
提列數(D)(114年

07月 31日提撥) 

提列後餘絀

數(E=C-D) 

9,855,343 7,887,190 1,968,153 1,903,407 64,746 

(B)113學年度業務發展準備金截至 114年 07月 31日止尚未提存專戶。 

             (C)上列業務發展準備金明細： 

 114年 07月 31 日   113年 07月 31日  

資遺費準備金        $112,146        $73,907 

業務發展準備金 3,603,835  1,659,339 

合        計        $3,715,981        $1,733,246 

111學年度提撥數       $36,525 

112學年度提撥數 37,382 

113學年度提撥數 38,239 

合      計        $112,146 

111學年度提撥數 $1,659,339 

112學年度提撥數 1,944,496 

合      計        $3,60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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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付款項 

(5)預收款項 

(6)餘絀總額 

1.本園餘絀總額明細如下：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 13條第 10項之規定，累積

餘絀：現行契約期間之累積餘絀限用於修繕購置費，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後支用。 

五、關係人交易 ：無此事項。 

六、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無此事項。 

七、期後事項：無此事項。 

 114年 07月 31日   113年 07月 31日  

應付帳款 $-  $37,450 

應付費用 188,504  206,365 

其他應付款 -  64,000 

合    計        $188,504        $307,815 

 114年 07 月 31日   113年 07月 31 日  

預收教保費(政府差額補助)        $2,040,240       $2,077,905 

合    計     $2,040,240     $2,077,905 

項 目  本期餘絀  

累積餘絀    

111學年度餘絀  240,898  

112學年度餘絀  275,553  

累積餘絀合計  51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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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13學年度支出預算表與實際支出超支預算之說明：  

項

次 
會計科目 

全年預算

金額 

本期實際

金額 

超出預算

金額 
原因說明 會計師審查意見 

一 健康檢查 1,000 1,085 (85) 

1.人事費總預算內，除資遣費

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加班

費不得超支及自強活動以營

運成本編列數額為支用上

限，超過部分由非營利法人

自行支應以下其餘各細項得

相互勻支。 

 

流出科目：加班費 

註：人事費原預算金額

7,716,896；實際金額

6,057,520。 

符合「非營利幼

兒園會計財務及

經費處理注意事

項」第十三點

(一)、1.人事費

之經費流用及勻

支之規定。 

二 
代課費及

代班費 
145,140 148,686 (3,546) 

1.人事費總預算內，除資遣費

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加班

費不得超支及自強活動以營

運成本編列數額為支用上

限，超過部分由非營利法人

自行支應以下其餘各細項得

相互勻支。 

 

流出科目：加班費 

註 ： 人 事 費 原 預 算 金 額

7,716,896 ； 實 際 金 額

6,057,520。 

符合「非營利幼

兒園會計財務及

經費處理注意事

項」第十三點

(一)、1.人事費

之經費流用及勻

支之規定。 

註:以上教保中心均有依規定辦理經費流用或勻支，並留有紀錄 



 

 

 12 

九、收支明細： 

 

收入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點(五)教保中心所有收入，均

應列入各相關收入項目。 

2. 113學年度學生 7月份整月請假，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及五日未上課未入帳，經查核

已調整。 

3. 預收教保費-政府差額補助 92,409元為 113學年度補助款，確認無須繳回應做 113學年

度收入，經查核已調整。 

4. 112學年度專案補助收入-調薪 4%未入帳，經查核已調整。 

 

(一)收入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教保費收入 9,108,960   9,113,103 4,143 100.05

　教保費收入減項 -           (38,526) (38,526)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           140,995 140,995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減項 -           (5,495) (5,495)

　利息收入 -           23,935 23,935 -

　其他收入 -           621,331 621,331 -

　　專案補助收入 -           586,274 586,274 -

　　代收補助收入 -           20,000 20,000 -

　　代收代付收入 -           13,497 13,497 -

    其他收入-其他 -           1,560 1,560 -

合計 9,108,960   9,855,343  746,383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教保費收入 9,271,620   9,291,923 20,303 100.22

　教保費收入減項 -           (58,616) (58,616)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 -           160,780 160,780 -
    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收入減項 -           (9,872) (9,872)

　利息收入 -           11,456 11,456 -

　其他收入 -           258,321 258,321 -

　　專案補助收入 -           223,436 223,436 -

　　代收補助收入 -           23,770 23,770 -

　　代收代付收入 -           11,115 11,115 -

合計 9,271,620   9,653,992 382,372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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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1.人事費總預算

內，除資遣費準備金不得移作他用及加班費不得流入外，其餘各細項得相互勻支。 

2. 113 學年度健康檢查超支金額為 85 元、代課費及代班費超支金額為 3,546 元，依上開

規定人事費各細項得相互勻支，故本細項符合勻支之規定。 

3. 112學年度人事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二)人事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4,779,216 3,709,238 (1,069,978) 77.61
學前特教/社工/護理師薪資 96,000 36,000 (60,000) 37.50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962,834 948,159 (14,675) 98.48

加班費 634,260 359,020 (275,240) 56.60

勞、健保費 723,912 551,053 (172,859) 76.12

保險費 10,000 0 (10,000) 0.00

勞退金提撥 312,000 257,040 (54,960) 82.38

自強活動 10,000 9,000 (1,000) 90.00

健康檢查 1,000 1,085 85 108.50

代課費及代班費 145,140 148,686 3,546 102.44

資遣費 42,534 38,239 (4,295) 89.90

合計 7,716,896 6,057,520 (1,659,376)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園長及教保服務人員薪資(含職務加給) 4,098,155 3,603,777 (494,378) 87.94
學前特教/社工/護理師薪資 96,000 0 (96,000) 0.00
會計及總務(含職務加給)、廚工、清潔薪資 948,375 922,072 (26,303) 97.23

加班費 565,200 367,247 (197,953) 64.98

勞、健保費 637,956 562,568 (75,388) 88.18

保險費 9,000 0 (9,000) 0.00

勞退金提撥 274,908 253,368 (21,540) 92.16

自強活動 9,000 9,000 0 100.00

健康檢查 9,000 7,850 (1,150) 87.22

代課費及代班費 130,626 57,212 (73,414) 43.80

資遣費 37,382 37,382 0 100.00

合計 6,815,602 5,820,476 (995,126)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14 

 

 

 

 

 

 

 

 

 

 

 

 

 

 

 

 

 

 

 

 

 

 

 

 

 

 

 

 

 

 

 

 

 

業務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2.業務費：得在總

預算內相互勻支，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2. 113及 112學年度業務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三)業務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活動費 75,000     73,205     (1,795) 97.61

研習、進修 20,000     9,800      (10,200) 49.00

水費 20,000     12,574     (7,426) 62.87

電費 100,000    71,297     (28,703) 71.30

瓦斯 30,000     18,000     (12,000) 60.00

保全 60,000     41,580     (18,420) 69.30

辦公文具 12,000     7,473      (4,527) 62.28

事務機器耗材 55,000     21,132     (33,868) 38.42

電話費(含ADSL) 36,000     15,906     (20,094) 44.18

郵資 6,000      372        (5,628) 6.20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7,680      (2,320) 76.80

文宣費(園刊) 25,000     22,000     (3,000) 88.00

攝影照片 8,000      7,672      (328) 95.90

園務特支 36,000     35,490     (510) 98.58

差旅費 15,000     0 (15,000) 0.00

合計 508,000    344,181    (163,819)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活動費 75,000     57,169 (17,831) 76.23

研習、進修 18,000     6,630 (11,370) 36.83

水費 20,000     10,986 (9,014) 54.93

電費 100,000    76,324 (23,676) 76.32

瓦斯 30,000     18,000 (12,000) 60.00

保全 60,000     41,580 (18,420) 69.30

辦公文具 12,000     6,710 (5,290) 55.92

事務機器耗材 55,000     25,183 (29,817) 45.79

電話費(含ADSL) 36,000     16,199 (19,801) 45.00

郵資 6,000      392 (5,608) 6.53

文宣費(一般文宣) 10,000     0 (10,000) 0.00

文宣費(園刊) 25,000     0 (25,000) 0.00

攝影照片 8,000      285 (7,715) 3.56

園務特支 36,000     28,128 (7,872) 78.13

差旅費 15,000     0 (15,000) 0.00

合計 506,000    287,586 (218,414)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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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3.材料費：材料費

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材料費總預算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於業務費、

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勻支其他項目經費，且至多以勻支不足細項之百分

之二十為上限。但餐點費，不得移作他用。 

2. 113及 112學年度材料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四)材料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教保材料費 134,400    97,633    (36,767) 72.64

日常消耗用品 33,600     14,807    (18,793) 44.07

藥品費 3,920      1,587     (2,333) 40.48

餐點費 806,400    480,426   (325,974) 59.58

合計 978,320    594,453   (383,867)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教保材料費 136,800    131,327   (5,473) 96.00

日常消耗用品 34,200     20,043    (14,157) 58.61

藥品費 3,990      1,113     (2,877) 27.89

餐點費 820,800    533,245   (287,555) 64.97

合計 995,790    685,728   (310,062)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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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及修繕購置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 依據「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5.維護費及修繕購

置費：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各細項經費倘有不足，應優先於維護費及修繕購置費總預算

內相互勻支，仍有不足，始得於業務費、公共事務管理費、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勻支其他

項目經費。 

2. 113及 112學年度維護及修繕購置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雜支及行政管理費備註及其說明事項： 

1. 113及 112學年度雜支及行政管理費類別總經費並無超支預算之情事。 

(五)維護及修繕購置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修繕費 60,000 58,698 (1,302) 97.83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25,000 0 100.00

火險 8,000 1,431 (6,569) 17.89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 78,400 19,778 (58,622) 25.23

合計 171,400 104,907 (66,493)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修繕費 60,000 39,378 (20,622) 65.63

園舍消毒、清潔 25,000 24,564 (436) 98.26

火險 8,000 1,431 (6,569) 17.89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 79,800 8,177 (71,623) 10.25

合計 172,800 73,550 (99,250)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六)雜支及行政管理費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雜支 30,480    300          (30,180) 0.98

行政管理費 148,632   148,632      0 100.00
業務發展費 -         1,903,407    1,903,407 0.00

合計 179,112 2,052,339 1,873,227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雜支 30,360 300 (30,060) 0.99   

行政管理費 150,179 150,179 0 100    
業務發展費 -       1,944,496 1,944,496 0.00

合計 180,539 2,094,975 1,914,436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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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延長照顧服務、停托日照顧服務及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 -      109,835  109,835   -      

停托日照顧服務支出 -      -        -         -      

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      -        -         -      

合計 -      109,835  109,835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延長照顧服務支出 -      109,624  109,624   -      

停托日照顧服務支出 -      -        -         -      

逾時照顧服務支出 -      -        -         -      

合計 -      109,624  109,624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八)其他支出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專案補助支出 -       493,865 493,865 -      

代收補助支出 -       20,000 20,000 -      

代收代付支出 -       13,497 13,497 -      

合計 -       527,362 527,362

項      目 預算數(A) 決算數(B) 差異數(C)
=(B)-(A)

執行率

(%)
專案補助支出 -       223,436 223,436 -      

代收補助支出 -       23,770 23,770 -      

代收代付支出 -       11,115 11,115 -      

合計 -       258,321 258,321

112 學年度

113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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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辦理) 

113學年第2學期 
會計師查核附表 

查核項目 
是否符合 

是 否 不適用 

基本原則 

1 以幼兒園名義開設專戶收支保管及運用各項經費 V   

2 依本注意事項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取得並保存合法憑證 V   

3 以專帳製作財務報表 V   

4 傳票製作應由園長、主辦會計人員於傳票上會同簽名或蓋章 V   

5 收入及支出均以總額入帳，未有以收支相抵後淨額入帳之情形 V   

6 
除小額款項（一萬元以下）得以零用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均以銀

行轉帳或票據支付   
V  

 

7 如期結帳並依附件九提供資料檢核表 V   

補充說明： 

2-1：#0630001教保材料費1,634元，其中52元發票非屬本園之憑證，經查核園所業已補證。 

收入部分 

8 教保費收入依據預算且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V  

9 利息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V   

10 延長照顧服務收入(含逾時照顧服務收入)無漏列或低列情形 V   

11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代收代付、捐贈及租金等其他收入無漏列或低

列情形 

V   

12 各項退費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並依退費原因逕列收入減項 V   

13 各相關收入項目未有以代收款項或暫收款列帳之情形 V   

14 抽查所有以非營利幼兒園名義收取之一切收入，是否列入相關收入項

目，且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V   

15 非營利幼兒園以前學年度之結餘款是否存入非營利幼兒園之專戶 V   

16 以前學年度已轉列為呆帳之教保費收入於本期收訖是否逕列本期收入   V 

補充說明： 

8-1：學生7月份整月請假，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及五日未上課未入帳，經查核已調整。 

11-1：預收教保費-政府差額補助92,409元為113學年度補助款，確認無須繳回應做113學年

度收入，經查核已調整。 

支出部分 

17 園長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V   

18 組長職務加給是否依核定之人員配置及薪資支付 V   

19 教師及教保員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V   

20 助理教保員薪資是否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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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學前特教師/社工師/護理師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

資支付 

  V 

22 社工員/護士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V   

23 會計/總務人員薪資是否依規定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V   

24 廚工薪資是否依法規配置及符合採認薪級之薪資支付 V   

25 清潔薪資是否符合議定薪資或法規規定之薪資支付 V   

26 
工作人員加班費是否符合規定並經園長核准；園長加班費是否符合規

定並經非營利法人負責人或其指定之人核准 

V   

27 勞健保、保險費及退休金提撥是否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 V   

28 自強活動是否符合工作計畫(或行事曆) V   

29 當學年度健康檢查之人員名單及預算支用是否依法令規定應 V   

30 
代課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等相關規定(限實際帶班之教

保服務人員) 

V   

31 代班費是否符合規定 V   

32 
檢視依本辦法第十七條第三項提撥之資遣費準備金及於法令規定外額

外提存之勞工退休金準備，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V   

33 
人事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人事費補充說明： 

29-1：健康檢查113學年度預算數1,000元，決算數為1,085元，超支預算85元，依非營利幼

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條規定，人事費總預算內，各細項得相互勻

支；人事費113學年度總預算數7,716,896元，總決算數6,057,520元，符合「非營利

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1.人事費之經費流用及勻支之

規定。 

30-1：代課代班人員勞健保、退休金科目應為代課費及代班費，經查核園所已調整。 

30-2：代課費及代班費113學年度預算數145,140元，決算數為148,686元，超支預算3,546

元，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條規定，人事費總預算內，

各細項得相互勻支；人事費113學年度總預算數7,716,896元，總決算數6,057,520

元，符合「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三點(一)、1.人事費之

經費流用及勻支之規定。 

34 
活動費(親職講座、親子活動、畢業典禮)經費之支用符合工作計畫

(或行事曆)、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5 
研習、進修經費之支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

算 

V   

36 水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7 電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8 瓦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39 保全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0 辦公文具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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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事務機器耗材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2 電話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3 郵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4 
文宣費(含一般文宣、園刊) 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

圍及預算 

V   

45 攝影照片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6 園務特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47 差旅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並經園長核准   V 

48 
業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業務費補充說明： 

49 

公共事務管理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

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公共事務管理費補充說明： 

50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

範圍及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土地、建物、設施與設備之租金補充說明： 

51 
教保材料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非耗材

類之教具玩具已登錄於清冊 

V   

52 日常消耗用品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3 藥品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4 餐點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5 
材料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材料費補充說明： 

56 修繕費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7 園舍消毒、清潔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8 火險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59 
維護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並說明是否符合勻支規定） 

V   

維護費補充說明： 

60 
電器用品、園舍修繕、廚房設備及教學設施設備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

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 

V   

61 
修繕購置費總支出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修繕購置費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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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雜支是否符合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支用範圍及預算，如有超支，其

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63 
行政管理費是否符合預算，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64 

業務發展準備之提列及業務發展準備金之動支均符合規定，提列金額

是否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有下列情形請勾選【是】並補充說

明：■ 因時間差異未及時提存，應於下次追蹤查核。 

    □ 本次追蹤查核已依規定提存。) 

V   

雜支、行政管理費及業務發展費補充說明： 

63-1：行政管理費尚有結餘132元，承辦之非營利法人可支領此項費用，經查核園所已調整。 

65 

專案補助、代收補助、及代收代付等其他支出是否符合各該項目之支

用範圍，如有超支，其金額為：○○○元 

（如有超支應於下方補充說明敘明） 

V   

其他支出補充說明： 

66 

本學期（學年度）結算總收入是否大於或等於總支出。如有虧損，其

虧損金額為：○○○元。 

如因下列情形造成之虧損，請勾選【是】並補充說明： 

□ 有應收未收帳款，於提列業務發展費而造成之虧損。 

□ 動用本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二項賸餘款支付資遣費、晉薪或購置改

善教學設施設備而造成之虧損。 

□ 契約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度，如滿招人數之教保費收入預算數小

於營運成本項目之支出決算總數(決算總數不得超支營運成本項目之

預算總數)。 

□ 其他特殊情形報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 

V   

虧損補充說明： 

負債部分 

67 向辦理單位借款，其資金往來皆透過金融機構，金額為：○○○元   V 

68 
未有以非營利幼兒園之名義向金融機構或其他個人單位借（貸）款之

情形 

V   

負債補充說明： 

其他 

69 
本學期（學年度）未有借款予辦理單位或他人之情形。如有借款，其

借款金額為○○○元。 

V   

70 
上學期（學年度）會計師查核所提建議改善事項，非營利幼兒園已完

成改善 

V   

71 
非營利幼兒園與關係人間無交易事項。如有交易事項，請於下方補充

說明揭露 

V   

72 
非營利幼兒園之財產或代管財產是否均登錄於財產清冊或代管清冊，

定期盤點，並依相關規定報廢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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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非營利幼兒園專戶之印信，應有幼兒園章及負責人私章或園長私章，

且由非營利法人指定之人、園長（或其代理人）、會計或出納人員分

別保管，未集中於同一人保管，以符合專戶管理辦法相關法規 

V   

其他補充說明： 

綜合建議事項 

1.113學年度第二學期經查幼兒園有無違反契約之情形或有不當挪用經費之情形：經查核尚

未發現有違反契約之情形或有不當挪用經費之情形。 

2.依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委託辦理之

職場教保服務中心，於契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

於次學年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得報經政府機關（構）及公營公司同意後提

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另依「非營利幼

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項第八點規定，於年度結算後三個月內，檢附提

列申請表、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並應於同

意後一個月內，以專戶或定期存款方式儲存。 

填表說明： 

1.本表查核範圍為當學期，該項符合規定勾選【是】，可得分；不符規定勾選【否】，應扣

分；勾選【不適用】為無須進行該項查核或無此事項。但合約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如勻支

流用），從其規定。 

2.如與該項有關之其他建議事項，會計師得依查核情形，於「補充說明」欄位作適當表達。

若勾選【否】時，應於「補充說明」欄位敘明異常內容。 

3.填表時應以查核調整前之帳務情形加以說明及勾選，而非以查核調整後之情形為之。但預

算超支與否之認定，應以查核調整後之金額為準。 

4.人員配置應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規定之應配置園長、

教保服務人員、廚工及護理人員，並應依非營利幼兒園營運成本及本注意事項規定配置專

任會計總務人員；倘有於總營運成本內依實際需求調整人員配置之情形，幼兒園應提供報

經委託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之文件。 

 

查核之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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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提醒或

回應
園所修正說明 會計師建議

1
#0418002餐點費2,300元，收據金額

為2,330元，差額30元，請確認。
請確認

經查確認後，30元差額待第3季查帳

完成後，製作補正傳票處理。

待第四季查核追蹤

確認已補正

2
教保費收入(政府學費差額補助)2月

至4月皆未入帳，請注意。
請注意

截至114/06/11為止，幼生系統尚未

有主管機關審核通過之幼生補助清冊

資料。謹遵查核建議，待學期末系統

提供幼生補助清冊資料後，進行學費

差額補助檢核入帳。

待第四季查核追蹤

確認已入帳

3
請於學期末自行編列及提供各科目餘

額表，請留意。
請留意 謹遵查核建議辦理 ok

4

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非營利幼兒園，於契

約期間依經會計師簽證之各該學年度

收支餘絀表有賸餘款時，應於次學年

度繼續支用；其未發生虧損之年度，

委託辦理者得報經委託單位、申請辦

理者得報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後提列準備金，並專戶儲存；

提列金額，以當年度收入總額百分之

二十為限。

請園所自行評估並依「非營利幼兒園

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第十

點第八項規定處理。

請留意 謹遵查核建議辦理 ok

5

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

理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一項規定，非

營利幼兒園平時之會計基礎採現金收

付制，學期或學年度結算時，應依權

責發生制予以調整。請學期末注意。

另，如園所有前項提列業務發展金之

需要，請自行於年度結算日，依權責

發生制，估列收入支出入帳，請園所

自行留意。

請留意 謹遵查核建議辦理 ok

6

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

理注意事項」第十七條點規定，園所

接受查核及簽證，應報送「非營利幼

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

附件九及附件十之資料，請園所自行

留意。

請留意 謹遵查核建議辦理 ok

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114.02.01~114.04.30會計查核問題彙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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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題
提醒或

回應
園所修正說明 會計師建議

1
#0630001教保材料費1,634元，其中

52元發票非屬本園之憑證，請補正。
請補正

發票正本，待商家補填統編補正之

謹遵會計查核人員建議辦理改進之。
請園所應自行注意

2

行政管理費尚有結餘132元，承辦之

非營利法人可支領此項費用，請調

整。

請調整
謹遵會計查核人員建議調整之，業已

完成調整。
確認已調整

3

2月至7月教保費收入(家長繳費)帳列

數462,000元與家長繳費明細核算教

保費收入(家長繳費)為468,000元，

差異6,000元，請確認。

請確認

並調整

低收/中低收補助學生請假期間，月費

收入漏未處理。謹遵會計查核人員建

議調整之，業已完成調整。

確認已調整

4
代課代班人員勞健保.退休金科目應

為代課費及代班費，請調整
請調整

謹遵會計查核人員建議辦理調整之，

業已完成調整。
確認已調整

5

資產負債表 預收教保費-政府差額補

助2,132,649元，其中92,409元為113

學年度補助款，請確認是否須繳回縣

府，如無須繳回應做113學年收入

請確認

並調整

電洽主管機關承辦人確認後，113學年

度相關補助結餘款，無需繳回，並依

建議調整為專案補助收入。

確認已調整

6

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

注意事項規定，請問所得稅費用是否

有需要補入帳

請確認 經檢核確認，業已入帳之。 ok

7

依「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

理注意事項」第五條規定非營利幼兒

園之會計基礎，平時得採現金收付制

，學期或學年度結算時，應依權責發

生制予以調整。請園所自行確認各項

收支是否皆已依權責基礎入帳。

請確認
經檢核確認，各項收支皆已依權責基

礎入帳之。
ok

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114.05.01~114.07.31會計查核問題彙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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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 

（一）依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28條及32條規

定，應定期辦理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並應公告非營利幼兒園財務資訊

於資訊網站。 

（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會計查核主要目的係為維護各園會計與財務管

理制度，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會計及財務應依據以下規定辦理： 

1. 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 

2. 非營利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理注意事項暨會計師查核附表 

3. 職場互助式教保中心營運成本規定 

4. 職場互助式教保中心契約書及其他議定事項 

5.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其他有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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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專案補助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教職員工績效考核獎金 90,000 90,000

調薪追加補助款 496,274 403,865

專案補助收支小計 586,274 493,865

2.代收補助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 20,000 20,000

代收補助收支小計 20,000 20,000

3.代收代付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學生團保保費 13,497 13,497

戶外教學 ﹩ ﹩

代購用品 ﹩ ﹩

代收代付收支小計 13,497 13,497

4.呆帳收回/損失 ﹩ ﹩

5.捐贈收入 ﹩

6.其他收入/支出-其他 1,560 0

其他收入支出總計 621,331 527,362

課後留園及延後托育 收入金額 支出金額

1.課後留園（淨額） 135,500 109,835

2.延後托育（淨額） ﹩ ﹩

課後留園及延後托育收支合計 135,500 109,835

所得稅費用 64,746

中華郵政公司吉安仁里郵局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辦理)

表二：『其他收入項目』及『其他支出項目』明細資料補充表
113學年度

『其他收入項目』及『其他支出項目』明細資料補充表

註：以下內容僅供參考，可自行刪減


